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株环罚〔2025〕茶-16号

当事人名称：      宁夏福瑞硅烷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 丽 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21MA7745YAX6            
地      址：       平罗县宁夏精细化工基地华泰东路11号   
一、生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根据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非法焚烧不明危险废物案件线索，2025年7月1日至7月4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宁夏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协助下依法对你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经调查核实，你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将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主要成份为1，2-双（三氯硅基）乙烷，28℃以下为固态）提供给个人（周金园）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跨省转移至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以上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制度。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我局于2025年7月1日提取的宁夏福瑞硅烷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你公司具备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能力。
2、我局于2025年7月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以及提取的《硅烷偶联剂等系列产品安全、环保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166-171页A150工程分析、第94页表4.5-1各生产线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表等证据，证明你公司A150生产线自2021年投产以来产生“26C”副产，其中含量99.8%以上的“26C”作为26E以及26M生产线原料使用的事实。
3、我局于2025年7月1日-7月4日提取的你公司《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据，证明“26C”未纳入你公司经营范围和许可范围，不属你公司能够对外销售、有稳定市场需求的产品，且你公司不能提供案发前已经制定并在营业执照所在地质量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产品质量标准。
4、我局于2025年7月2日提取的你公司《产品分析报告单》以及《26C出库台账》等证据，证明你公司提供给周金园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26C浓度均低于目标要求的99.8%，且未按照改造项目环评报告书明确的原用途使用（作为26E以及26M生产的原料）的事实。
5、我局于2025年7月1日-7月4日拍摄的现场照片，对张丽烽、张钦波等11人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你公司在没有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办理跨省转移审批手续以及运输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将抛弃的、明知具有危险特性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提供给周金园，并主观撕除载有企业名称、品名、浓度等信息的标签。
6、你公司于2025年7月4日提供的《关于宁夏福瑞硅烷材料有限公司26C产品生产情况的说明》，证明“26C”为你公司非目标产品，且遇水或空气发生反应，遇水发生水解反应生成氯化氢气体，进而表现出酸性、刺激性气味和腐蚀性等危险特性。
7、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认定危险废物回复的意见》、《关于认定危险废物类别的回复意见》和湖南云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湘云天司鉴[2025]环（综）鉴字第3号），证明在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焚烧处置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为危险废物。
8、我局于2025年4月27日在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茶陵县森林公安局提供的运输挂车在茶陵境内的道路视频监控、2025年7月3日提取的你公司《26C出库台账》和过磅单等证据，证明你公司提供给周金园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进行焚烧处置的事实。
9、茶陵县林业局于2025年6月6日出具的《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毁坏林木及林地破坏测算数据认定意见书》，证明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焚烧处置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过程中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且你公司授权委托人邵志鹏于2025年7月26日对焚烧现场以及查封扣押现场进行现场确认。
10、你公司出纳潘景于2025年4月18日使用销售部长张德仁的银行账号向周金园支付248140元的网上转账记录，证明你公司将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交给周金园转移处置，支付相应费用的事实。
11、茶陵县森林公安局于2025年7月15日提供的《关于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污染环境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周金园的犯罪事实情况说明》以及2025年9月2日提供的《关于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环境污染案有关情况的补充说明》，证明在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焚烧处置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来自你公司，其中96吨已焚烧处置，另13.545吨吨桶装液态物质和0.1516吨焚烧后的灰渣被查封扣押。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的规定。
二、陈述、申辩等权利内容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我局于2025年8月8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株环罚预字〔2025〕茶-15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权。
你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要求听证，我局于2025年8月18日通知你公司有关听证事项，于2025年8月28日举行公开听证。你公司在听证会上提出以下六项申辩和质证意见：
（一）“26C”属于合法副产品，将其定性为“危险废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处罚，属于法律适用不当。
（三）即便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公司也没有主观过错，应当不予处罚。
（四）即便要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对公司进行处罚，该处罚也明显过罚不当。
（五）即便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作出的行政处罚也违反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
（六）恳请审慎处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经我局集体讨论认为：
（一）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一（“26C”属于合法副产品，将其定性为“危险废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六项“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34330-201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5085.7-2019）规定以及湖南云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湘云天司鉴[2025]环（综）鉴字第3号），结合调查情况和已查明事实，证实你公司提供给周金园在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焚烧处置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具有明显的腐蚀危险特性，且未按照原用途使用，未按照合法合规的销售途径、方式进行处置，并通过公司废品处理专门账户进行转账，因此我局认定你公司提供给周金园在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焚烧处置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为危险废物。
（2） 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处罚，属于法律适用不当）的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基于第一点我局认定你公司提供给周金园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跨省转移至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焚烧处置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为危险废物，作为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和移出人，你公司未办理跨省转移审批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五项进行处罚恰当。
（三）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三（即便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公司也没有主观过错，应当不予处罚）的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不是本案构成要件，其次你公司未提供充足有力的证据证明企业没有主观过错，最后根据调查情况和已查明的事实，你公司在将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提供给周金园时主观撕除载有企业名称、品名、浓度等信息的标签，你公司明知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具有危险特性但未核实周金园是否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因此我局认定你公司存在主观过错的情节。
（四）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四（即便要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对公司进行处罚，该处罚也明显过罚不当）的事实、理由部分成立，部分予以采纳。
理由如下：根据我局联合茶陵县森林公安局已查证属实的事实，按照《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表13（通用裁量表），其中裁量百分值起点为10%〔（法定最低罚款数额100000/法定最高罚款数额1000000）×100%〕；违法行为的区域影响（跨省级行政区域），取值27%；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取值0%；违法行为发生地点（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取值0%；环境违法次数1次，取值0%；对周边居民、单位等造成的不良影响有投诉且经核实，取值5%。你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罚款金额＝（10%+（27%+5%）×(1-10%)）×1000000=388000元。
（五）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五（即便认定“26C”属于危险废物，作出的行政处罚也违反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一事不再罚”的前提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要区分“自然行为”与“法律行为”，同时应当从其构成要件上来分析，虽然你公司将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提供给周金园在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进行焚烧处置是一个自然行为，但该自然行为涉及到的两项法律行为具有独立性，分别违反了危险废物管理的不同规定，一是关于处置主体资质的要求，二是关于跨省转移程序的要求，两者在违法构成要件上相互独立。因此，我局对你公司“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资质的个人从事经营活动”和“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进行行政处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六）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六（恳请审慎处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的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且无证据，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你公司存在“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资质的个人从事经营活动”和“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两项违法行为，并对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违法情节严重。虽然你公司积极配合调查，且2025年8月28日听证中表明愿意垫付修复费用请求签订磋商协议，但是截至目前未主动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因此，截至目前你公司没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第十条、第十一条等相关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情节。
听证会后，我局对案件进行了补充调查和取证，补强证据于2025年9月18日以《关于宁夏福瑞硅烷材料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案证据补强告知书》告知你公司，并告知相应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你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进行了陈述和申辩，提出以下三项陈述与申辩意见：
（一）对《补充说明》证据证明力的质疑。
（二）关于主观过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申辩。
（三）关于法律适用与处罚幅度的申辩。
我局充分听取你公司对《证据补强告知书》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后复核认为：
（一）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一（对《补充说明》证据证明力的质疑）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关于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环境污染案有关情况的补充说明》属于“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污染环境案”中的相关内容，该补充说明中涉及的内容我局已经联合茶陵县森林公安局查证属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茶陵县森林公安出具的《关于茶陵县虎踞镇四口垄山场环境污染案有关情况的补充说明》具备证明力。而湖南云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湘云天司鉴〔2025〕环(综)鉴字第3号)主要目的是证明茶陵县虎踞镇三达村四口垄山场焚烧的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为危险废物，且出具时间属于案件调查前期，其中关于重量问题不属于结论性意见。
（二）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二（关于主观过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申辩）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不是本案构成要件，其次你公司未提供充足有力的证据证明企业没有主观过错，最后根据调查情况和已查明的事实，证实你公司在将该批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提供给周金园时主观撕除载有企业名称、品名、浓度等信息的标签，你公司明知吨桶装液态物质（你公司自称为“26C”）具有危险特性但未核实周金园是否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因此我局认定你公司存在主观过错的情节。
（三）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三（关于法律适用与处罚幅度的申辩）的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理由如下：首先你公司“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资质的个人从事经营活动”和“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两项违法行为具有独立性，分别违反了危险废物管理的不同规定，一是关于处置主体资质的要求，二是关于跨省转移程序的要求，两者在违法构成要件上相互独立。其次关于罚款金额的计算是严格按照《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中裁量表进行计算的，并无处罚幅度不当。最后积极配合调查以及整改是你公司应尽义务，且你公司暂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第十条、第十一条等相关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情节。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以及裁量基准运用的理由和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表13（通用裁量表）。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叁拾捌万捌仟元整(¥388000元)。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陵支行    
户    名：   茶陵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账    号：      43001530062058168168        
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株洲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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